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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企業工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07月 04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00分 

地  點：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段 306號(中崙大樓 3樓訓練教室) 

出  席：應出席工會代表 43人，實到 43人 

主  席：永豐金控企業工會 理事長 鍾馥吉 

壹、主席致詞(略) 

貳、理事會報告： 

一、截至 108.06.21止，工會會員數 6408人，感謝會員支持。  

二、金金併議題：因應非合意併購相關議題，全金聯已於 108.03.07 召開『因應金金併策略

小組會議』，由鍾理事長負責主持，除已蒐集各工會團體協約對於併購防

禦條款的設計供各友會參考外，另提出對於『金融機構整併政策』之建議

(下稱說帖)，內容除批評主管機關金管會所推動之「金融機構非合意併購

政策」四大缺失：（1）未完整涵蓋金融機構合併規定之審酌因素；（2）「公

司治理評鑑」未能完整涵蓋勞工權益問題；（3）公布政策前未能與勞工團

體進行社會對話；（4）符合資格之五大金融機構，部分內控紀錄不佳、前

科累累，不符社會期待。更引用了金管會、銀行局、勞動部、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統計資料，分析發現所謂符合金管會四大要件（資本充實、經營能

力佳、國際布局、企業社會責任）的 5家金控（中信、富邦、台新、玉山、

國泰）、6家銀行（中國信託、台北富邦、台新、玉山、國泰世華、上海），

除上海商銀外，其遭到裁罰、違規、申訴紀錄，均榜上有名。 

                 說帖進一步批評指出，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7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及金管會相關資料，發現金管會篩選出來的 5家銀行（中國信託、台北富

邦、台新、玉山、國泰世華），對臺灣中小企業放款占總放款比重平均為

18%，遠低於整體銀行平均數 26%；相對地，這 5家銀行對大陸地區曝險總

額占淨值比重平均 70%，遠高於整體銀行平均數 53%。 

                 由各項違規資料顯示，積極響應國家重大政策的民營中小銀行，因「不符

併購資格」只能等著被併購；遊走政策邊緣，功利至上，未積極投入平均

水準以上資源協助中小企業而大膽西進的銀行，卻可以拿到主動出擊、攻

城掠地的獎勵，荒謬至極！因為將來可能會造成不利中小企業融資的後

果，以及國銀對大陸曝險嚴重惡化之問題，金管會偏頗的政策思維完全不

符合社會大眾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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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補強現有併購法令對於勞工權益保障不足，說帖內容主張如下： 

                 (一）《勞動基準法》第 20 條與《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概括承受」規

定相互矛盾，故《勞動基準法》第 20條應修正為：「事業單位改組

或轉讓時，勞工應全數留用，不願留用之勞工應依第十六條規定期

間預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十七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

工之工作條件，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條文中應明確保障勞

工完整之「工作條件」，而不僅僅是「工作年資」而已，較符合公

平正義，亦無矛盾牴觸問題。 

                （二）《企業併購法》第 16 條、第 17條規定偏袒資方，勞工對於新雇主所

提供之工作條件根本無反抗能力，當勞工對於留用與否、工作條

件、僅保留年資等等有異議時，新雇主都可以「依法」不予理會，

「合法」任意變更工作條件，用資遣手段來逼走異議勞工，對勞工

予取予求。故應增訂「勞資協商及爭議處理程序」之規定，避免這

類勞資爭議事件一再發生。 

                （三）《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2 條規定合併申請書涉及勞工權益部分，即

「對受僱人之權益處理」此一重要事項之書件，應事先與工會或勞資

會議協商同意。 

                說帖最後，全金聯提出對於金融機構整併政策之具體建議： 

               （一）應對目前所有金融機構之負責人及關係人全面進行「大股東適格性審

查」，審查標準與過程應透明化且具一致性。針對大股東持股過低、質

押情形、交叉持股、高槓桿財務操作等情形納入評估，並檢討買方發

行特別股進行併購的合理性。 

    （二）針對金管會提出之併購買方四大資格條件：資本充實、經營能力、國

際布局、企業社會責任，其中「企業社會責任」涉及勞工權益之資格

條件審查，建議邀請全金聯參與。 

    （三）建議金管會依據《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2 條規定，訂立「金融機構

合併對受僱人權益事項處理指導原則」，明定對受僱勞工權益事項之處

理原則，包括：所有勞動條件的保障與揭露、工會參與、簽訂團體協

約等。 

     （四）併購買方對被併購方之公司員工權益保障計畫（員工安置計畫）之審

查，建議邀請全金聯參與，協助檢視買賣雙方雇主是否落實對勞工的

各項承諾。 

     （五）金管會主張理想金融業治理模式應先多元化董事會結構，避免家族

化，政策上朝三個方式引導：增加自然人董事、強化獨董職能、修改

委託書徵求規則。建議金管會將「勞工董事」納入多元化董事會對象

之一，讓勞工得以由下而上回饋銀行實務，參與公司治理，以有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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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併購過程因資訊不對等而產生阻礙，影響金融秩序。 

      全金聯已於 6/12舉行對於「金融機構整併政策」之建議記者會，後續將向

行政及立法部門表達工會相關意見。【附件一】  

三、員工安置計畫:金控子公司永豐金證券今年已進行部份併點計畫，為維護員工勞動權益不

變，108.01.11 參與由全金聯向立委陳情【證券商分支機構裁撤、整併或

遷移，應與工會協商員工安置計畫】會議，會後並由立委行文金管會表達

工會訴求。108.02.12 金管會行文請臺灣證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研議修正『證券商停業、終止營業暨申請復業辦法』，增訂證券

商申請分支機構裁撤或整併等，應檢具「員工安置計畫」及公司與企業工

會協商會議紀錄並納入審查項目規範。待條文增訂後相關勞動權益事項須

納入主管機關審查範圍，將可有效保障員工權益。 

四、員工團保：108 年團體保險內容除增加重大傷病險 10 萬元，雜費提高至 12 萬 2 千 5 百

元、住院日額由 300 元提高至 1000 元【無收據正本時】、手術費及病房費皆

有提升，應能讓有需要的同仁獲得更多的保障，由於近年金控同仁重大傷病

及死亡案例逐年攀升，工會呼籲同仁於辛勞堅守崗位之際，須更正視自身健

康。 

五、銀行調薪：資方調薪政策長期以來均以績效為考量，銀行工會則主張年度調薪應優先反

應物價波動，照顧全體員工生活，協助因物價上漲的生活壓力。經過長達兩

年以上的勞資爭議，本案銀行工會已與資方達成共識，雙方於 12/11 舉行勞

資會議，會議共識為:自 2019年起執行第一次政策調薪，採每三年辦理一次，

每次調幅不低於 0.75%(工會會員不低於新台幣 500元、禁止非會員搭便車條

款)；如遇政策調薪前一年度虧損，將遞延於次一年度辦理，其週期不因遞延

而有影響。 

              工會期待金控轄下各子公司於年度調薪時均能比照辦理，先物價調薪、後績

效調薪，不應重覆獎勵少數菁英而忽略團隊士氣，過度功利主義不利於團隊

合作，真正照顧全體員工生活，讓公司盈餘能合理分配給員工。 

六、特別激勵金:銀行年度績效獎金 80%按相關績效考核辦法分配給全體員工，此係一般績效

獎金。餘提撥予金控 10%及銀行 10%績效獎金發放係為特別績效獎金或稱特別

激勵金。因該項獎金無明定考核制度及發放標準，恐造成分配不公引起諸多

爭議。工會訴求提撥金控 10%分配比例應予調降，提撥銀行 10%分配比例應予

法制化。經勞資協商後，提撥金控 10%分配比例，資方將增設『旅遊金福利

項目』，該筆旅遊金工會會員金額為每年 1.2 萬元，只要連續休假達 2 天，

即可領取。提撥銀行 10%分配比例，資方承諾除增修『員工薪資暨各項津貼、

加班費獎金等發給準則』辦法，辦法中應含工會所提議之各項原則外，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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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非經理人分配比例將不低於近三年平均水準，如有低於近三年平均水準，

應於董事會提案中『單列』說明並取得審議通過。 

七、推動產業民主：工會持續爭取金控、銀行、證券設置勞工董事且予以制度化，明訂於團

體協約草案內。 

叁、監事會報告： 

本會之各項收支審核，均由理事會依章程檢具各項憑證，編制列表，檢送監事會審核，均依

正常會計程序辦理並無不當或不實之情事發生。經查 107 年度經費收入 1,127,940 元，支出

為 1,150,228元，截至 107年底存款餘數約為 68萬元，上項收支均經監事會依章程監察無誤。 

祝福大家 

                 工作順心 

                 永遠團結 

第一屆監事會召集人 朱弘恭 敬上 

肆、討論事項： 

ㄧ、案由:永豐金控工會團體協約草案提請審議。【附件二】 

說明：彙整銀行與證券子公司與其工會簽訂之團體協約，草擬「永豐金控團體協約草案」，

已經 107.08.30 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討論通過，提交 108 年金控工會會員代表大會

討論，決議通過後，行文永豐金控要求進行勞資協商。 

決議:修正「永豐金控團體協約草案」第八條條文，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第八條修正原因: 符合規則辦法 

修正前 修正後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應主動派員並延聘

律師給予必要之協助，不論訴訟勝負，其訴訟

費用及相關支出應由甲方負擔。惟如有故意、

重大過失等可歸責於乙方會員情事者，不在此

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導致之訴訟緊急

需求，甲方應訂定「急難救助訴訟補助規則」，

協助乙方會員法律顧問費用之輔助相關事宜。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應主動派員並延聘

律師給予必要之協助，不論訴訟勝負，其訴訟

費用及相關支出應由甲方負擔。惟如有故意、

重大過失等可歸責於乙方會員情事者，不在此

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導致之訴訟緊急

需求，甲方應訂定「交通事故急難救助補助準

則」，協助乙方會員法律顧問費用之輔助相關

事宜。 

 

 

 

1070301-急難救助訴訟補助要點/永豐銀行急難救助訴訟補助要點(草案)201803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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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為順應法令及符合本會現址運作，擬修正本會章程，提請審議。【附件三】 

說明：  

第四條修正原因: 工會會址搬遷 

修正前 修正後 

本會以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

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

路二段 3巷 2號 5樓。 
 

本會以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

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號 11樓。 

第五條修正原因: 因應勞動事件法通過新增會務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本會任務如下： 

1.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2.勞資爭議或會員申訴事件之處理。 

3.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  

之促進。 

4.勞工政策制定、修正之宣導及推動。 

5.勞工教育之舉辦及出版物之發行。 

6.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7.勞工董事之爭取，產業民主之落實。 

8.會員工作上之協助及緊急災難救助。 

9.其他合於第三條宗旨及法令規定之事項。 

本會任務如下： 

1.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2.勞資爭議或會員申訴事件之處理。 

3.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

促進。 

4.勞工政策制定、修正之宣導及推動。 

5.勞工教育之舉辦及出版物之發行。 

6.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7.勞工董事之爭取，產業民主之落實。 

8.會員工作上之協助及緊急災難救助。 

9.協助會員或勞工有關勞動事件法所定勞動

事件之處理及相關事項。 

10.其他合於第三條宗旨及法令規定之事項。 

決議：照案通過。  

三、金控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及簽約代表提請討論。 

說明:經 108.03.28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討論通過，擬以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選出之常務理

事及監事會召集人為協商代表，理事長為簽約代表。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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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提請討論。【略】 

說明：經 108.03.28第一屆第 7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五、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提請討論。【略】 

說明：經 108.03.28第一屆第 7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六、108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1.持續招募會員，擴大工會實力。 

      2.團體協約簽訂。 

      3.積極參與上級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運作。 

      4.推動產業民主 

      5.持續關注金融併購發展，尤其是惡意併購、經營權異動情形。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選舉事項： 

一、選任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企業工會第二屆理、監事。 

說明：依工會章程，擬選出理事 13人、監事 5人、候補理事 3人、候補監事 1人，任期四年。      

決議：選舉結果: 

      理事:鍾馥吉、張麗澤、蔡志文、王啟榮、施吟吟、陳慈中、郭芳環、陳志旭、吳文瑛、

許奇逢、吳明哲、洪進義、謝德奎。 

      監事:吳子龍、梁琪苑、楊瑾瑜、陳忠榮、謝佩娟。 

      候補理事:朱弘恭、曾衍諭、凌偉哲 

      候補監事:何孟如       

二、選任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企業工會第二屆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 

說明：1.依 108.03.28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決議擬推派鍾馥吉、張麗澤、許奇逢、施吟吟、

何孟如為勞資會議協商代表參選。 

 2.事業單位單一性別勞工人數逾勞工人數二分之一者，其當選勞方代表名額不得少於勞

方應選出代表總額三分之一。 

決議：選舉結果: 

      勞方代表: 鍾馥吉、張麗澤、許奇逢、施吟吟(女)、何孟如(女) 

      候補勞方代表:吳明哲、楊瑾瑜 

柒、散會 


